
崇信县人民政府文件

崇信县人民政府

关于崇信县龙泉水库工程占地和水库淹没
范围内停止新建项目新种植林木及

禁止迁入人口的通

                   崇政发〔2025〕 5号

告

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， 县直及省、市驻崇有关单位：

龙泉水库工程是我县着眼减少地下水开采、保障县城生产生

活用水而谋划实施的重点水源工程。为确保工程建设、 征地补偿

和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， 依据 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

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》 (国务院令第679号)第七条规定， 现就龙

泉水库工程占地等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 龙泉水库工程位于锦屏镇梁坡村，坝址位于汭河左岸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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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和水库淹没区域私自流转土地的行为均无效，其土地权属不变。

七、 锦屏镇、 柏树镇、 黄寨镇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， 引导当

地群众正确处理好眼前和长远利益、 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关系， 积

极支持配合做好龙泉水库工程建设， 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。

八、 龙泉水库工程占地区域和水库淹没区域的群众要顾全大

局，积极配合调查工作，对于干扰、 阻挠正常工作者，视情节依

法予以严肃处理。

九、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崇信县人民政府

2025年 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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